國立光復高級商工職業學校115學年度專業及技術教師甄選附表3

業界實際工作經驗認定審查資料表
	甄選科別
	
	姓 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最高學歷系所科別
	

	請自行勾選符合之資格條件
	□ 持有報考科別之專業及技術教師證書。
□ 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取得與其應聘科別相關之下列資格之一，並具有性質相關專業或技術之業界實際工作經驗2年以上者：
1.乙級以上技術士證。
2.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以上及格。
3.與前目相當之考試及格。
□ 依職業訓練師甄審遴聘辦法取得與應聘科別性質相關之職業訓練師資格，並於職業訓練中心從事訓練工作3年以上。
□ 高級中等學校畢業，取得與其應聘科別相關之下列資格之一，並具有性質相關專業或技術之業界實際工作經驗5年以上者：
1.甲級技術士證。
2.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以上及格。
3.與前目相當之考試及格。
□ 曾從事與應聘科別性質相關專業或技術之業界實際工作經驗6年以上，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

	實際工作資歷（年資採計至115年3月    31日止）
	服務單位
	擔任職務及工作性質
	工作期間起訖/年資

	
	
	1.職稱：
2.工作性質概述：

	ex:自110.01.01起
至115.03.31止
年資：○年○月

	
	(得視實需要增列)
	
	

	應檢附證明文件
	說   明

	□ 報考科別之專業及技術教師證書影本。
□ 最高學歷證件影本。
□ 相關證照或考試及格證書影本。
□ 業界實務工作經驗證明文件：
□ 1.業界出具並蓋有公司章戳之工作服務證明。(證明內容需含有職稱、工作內容與性質及工作期間起迄年月日)
□ 2.蓋有勞保局章戳勞工保險證明文件。
□ 3.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網站列印之公司相關商工登記基本資料或公司（分公司）基本資料（需含所營事業資料），或其他足資顯示公司所營事業項目之佐證資料。
	1.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業界實務工作經驗認定標準」辦理。
2.業界實務工作經驗：指於國內外取得與所任教領域相關且有助於教學之工作經驗。但不包括於短期補習班或各級學校從事教學工作之經驗。
3.業界實務工作經驗，得以連續或累計方式採計。
4.取得國外與所任教領域相關且有助於教學之工作經驗之業界經驗證明文件應加附「中譯本」並在中譯本上由應考人簽名或蓋章具結翻譯內容屬實。
5.勞工保險證明得逕洽各地勞保局臨櫃申請或以自然人憑證方式網路申請下載。
6.如於相關職業工會投保勞工保險，請提供其他證明文件（例如：服務證明、薪資單、扣繳憑單、工作證明單……等）。


以上資料及所附證明文件屬實，特此具結              （親自簽名）
年    月    日 

國立光復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1 1 5 學年度專業及技術教師甄選   業界實 際 工作經驗認定審查資料表  

甄選科別   姓   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最高學歷 系所科別   

請自行勾 選 符合之 資格條件  □   持有報考科別之專業及技術教師證書。   □   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取得與其應聘科別相關之下列資格之一，並具有性質相關專業 或技術之業界實際工作經驗 2 年以上者：   1 . 乙級以上技術士證。   2 .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以上及格。   3 . 與前目相當之考試及格。   □   依職業訓練師甄審遴聘辦法取得與應聘科別性質相關之職業訓練師資格，並於職 業訓練中心從事訓練工作 3 年以上。   □   高級中等學校畢業，取得與其應聘科別相關之下列資格之一，並具有性質相關專業 或技術之業界實際工作經驗 5 年以上者：   1. 甲級技術士證。   2 .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以上及格。   3 . 與前目相當之考試及格。   □   曾從事與應聘科別性質相關專業或技術之業界實際工作經驗 6 年以上，具有特殊造 詣或成就。  

實 際 工作 資歷（年 資採計至 1 1 5 年 3 月       31 日 止）  服務單位  擔任職務及工作性質  工作期間起訖 / 年資  

 1 . 職稱：   2 . 工作性質概述：    ex: 自 1 10.01.01 起   至 11 5 .0 3 . 31 止   年資：○年○月  

( 得視實需要增列 )    

應檢附證明文件  說     明  

□   報考科別之專業及技術教師證書 影 本 。   □   最高學歷證 件 影本。   □   相關證照或考試及格證書影本。   □   業界實務工作經驗證明文件：   □   1 . 業界出具並蓋有公司章戳之工作服 務證明。 ( 證明內容需含有職稱、 工作內容與性質及工作期間起迄年 月日 )   □   2. 蓋有勞保局章戳勞工保險證明文 件。   □   3 . 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 務」網站列印之公司相關商工登記 基本資料或公司（分公司）基本資 料（需含所營事業資料），或其他 足資顯示公司所營事業項目之佐證 資料 。  1. 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業界實 務工作經驗認定標準」辦理。   2. 業界實務工作經驗：指於國內外取得與所任教領 域相關且有助於教學之工作經驗。但不包括於短 期補習班或各級學校從事教學工作之經驗。   3. 業界實務工作經驗，得以連續或累計方式採計。   4. 取得國外與所任教領域相關且有助於教學之工作 經驗之業界經驗證明文件應加附「中譯本」並在 中譯本上由應考人簽名或蓋章具結翻譯內容屬 實。   5. 勞工保險證明得逕洽各地勞保局臨櫃申請或以自 然人憑證方式網路申請下載。   6 . 如於相關職業工會投保勞工保險，請提供其他證 明文件（例如： 服務證明、 薪資單、扣繳憑單 、 工作證明單 … … 等）。  

以 上資料及所附證明文件屬實，特此具結                 （親自簽名）   年       月       日    

附 表 3  

